
 

 

國內進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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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。 

2.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。 

3.本院職員國內進修處理原則。 

4.本院醫師赴國內研究所進修處理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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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適用對象： 
1.職員：編制內專任職員。  

2.醫師：編制內專任主治醫師、校部兼任主治醫師、住院醫師

及聘用住院醫師。  

 

二、全時和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數管制規定：  
1.職員：選送或自行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參加國內進修者，當年

度選及自行申請進修總人數以不超過各機關（構）學校編制

內預算員額之 5%為限，員額未滿 20 人，以 1 人計。  

2.醫師：同意部分辦公時間參加國內進修者，主治醫師（含校

部兼任主治醫師）以不超過單位現有主治醫師之 1/4 為原

則；住院醫師（含聘用住院醫師）以不超過單位現有住院醫

師之 1/4 為原則  

 

三、公假進修及進修時間規定：  
1.選送或自行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經同意者，每人每週公假

時數，最高以 8 小時為限。  

2進修博士學位者以 5年為限，進修碩士學位者以 3年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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